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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須填具一式兩份 )  
 

承投「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學校名稱：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學校地址： 新界沙田愉田苑 

學校檔號： 2526-HSC016 

截止日期和時間：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  中午12時正 

（請在適當方格 □ 內加「✔」） 

□ 本公司未能參與「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之書面報價/投標。原因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擬參與「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之書面報價/投標，但不擬接納附表部份，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公司擬參與「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之書面報價/投標，並接受投標承辦章程細則。 

 

第I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材料及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

的細則，提供「書面報價／投標附表及章程」上所列項目/服務。下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服

務，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項目/服務；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120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投

標價最低的報價/投標書或任何一份報價/投標書，並有權在報價/投標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報價/投標書的全

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各個項目/服

務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不會損壞校舍及不令學校遭受損失。 

 

第II 部分 

防止賄賂條款- 聲明 

1. 競投人及其僱員和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招標有關事宜的委員會的任何

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 0 1 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假如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

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

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 

2. 本公司在此聲明並承諾確保  貴校是次採購項目內，並無與本公司有關連的公司或人仕一同承投。如有違反上述承諾，

本公司知悉有關連之所有投標均一概無效，同時，   貴校亦不排除會將本公司及相關連公司一併列入黑名單內。 

3. 本公司承諾，若成功投得是次服務承辦權，定必要求所屬僱員︰在職位申請表格及/或其他有關文件申報曾否在香港或

其他地方被裁定觸犯任何刑事罪行，並提供詳細資料。並在徵求得僱員同意下，把上述資料交予   貴校參考，本公司明

白    貴校會根據有關僱員提供的資料，考慮他們是否適合擔任有關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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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I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報價 / 投標書的第I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報價 / 投標書有效期由___________________起計為12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報價/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報價/投標書內的預印條

文，即不再適用。 

 

第IV部分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報價／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其

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

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

司。 

      

第V部份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1.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2.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3.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職銜： (請註明職位，例

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簽    署 ： 

 
 

 

 

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 月________日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書，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公司印鑑 

 

香港商業登記証號碼: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22/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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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須填具一式兩份 )  
 

承投「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學校名稱：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學校地址： 新界沙田愉田苑 

學校檔號： 2526-HSC016 

截止日期和時間：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  中午12時正 

（請在適當方格 □ 內加「✔」） 

□ 本公司未能參與「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之書面報價/投標。原因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擬參與「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之書面報價/投標，但不擬接納附表部份，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公司擬參與「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之書面報價/投標，並接受投標承辦章程細則。 

 

第I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材料及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

的細則，提供「書面報價／投標附表及章程」上所列項目/服務。下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服

務，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項目/服務；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120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投

標價最低的報價/投標書或任何一份報價/投標書，並有權在報價/投標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報價/投標書的全

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各個項目/服

務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不會損壞校舍及不令學校遭受損失。 

 

第II 部分 

防止賄賂條款- 聲明 

1. 競投人及其僱員和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招標有關事宜的委員會的任何

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 0 1 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假如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

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

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 

2. 本公司在此聲明並承諾確保  貴校是次採購項目內，並無與本公司有關連的公司或人仕一同承投。如有違反上述承諾，

本公司知悉有關連之所有投標均一概無效，同時，   貴校亦不排除會將本公司及相關連公司一併列入黑名單內。 

3. 本公司承諾，若成功投得是次服務承辦權，定必要求所屬僱員︰在職位申請表格及/或其他有關文件申報曾否在香港或

其他地方被裁定觸犯任何刑事罪行，並提供詳細資料。並在徵求得僱員同意下，把上述資料交予   貴校參考，本公司明

白    貴校會根據有關僱員提供的資料，考慮他們是否適合擔任有關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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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I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報價 / 投標書的第I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報價 / 投標書有效期由___________________起計為12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報價/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報價/投標書內的預印條

文，即不再適用。 

 

第IV部分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報價／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其

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

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

司。 

      

第V部份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1.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2.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3.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職銜： (請註明職位，例

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簽    署 ： 

 
 

 

 

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 月________日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書，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公司印鑑 

 

香港商業登記証號碼: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22/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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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書面報價／投標附表及章程  

(須填妥一式兩份 )  

 
招標︰承投「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學校號碼︰2 5 2 6 - H S C 0 1 6  
 

(1 )  

項目

編號  

(2 )  

物品說明 /規格  

(3 )  

所需  

數量  

(4 )  

單價  

(元 )  

(5 )  

總價  

(元 )  

(6 )  

提供的送

貨服務  

１  （請參閱第2至14頁  -  附件一）  

 

 

 
 
 
本公司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 /投標書上所列物料或服務，本公司 /
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或服務的差價。  
 
 

公司印鑑  

供應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報價單 /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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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承投「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學校號碼︰2 5 2 6 - H S C 0 1 6  

投標章程 
 

演藝一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項目 設備規格 
數
量 

單
位 

承辦商
單項報
價 (HK$) 

承辦商總報
價 (HK$) 

1. 音響系統設備 (演藝一室) 

1.1 供應及安裝舞台揚聲器 

- 承辦商須供應專業舞台揚聲器，採用壁掛式

安裝設計，並須包括原廠或同等級安裝配

件。 

- 揚聲器須採用 8 吋低音單體及 1 吋高音單體

設計，頻率範圍不少於 45 Hz – 20 kHz，頻

率響應不少於 62 Hz – 16 kHz，標稱阻抗為 

8Ω，靈敏度不少於 91 dB（1W / 1m）。 

- 每台揚聲器須具備不少於 100° × 100° 覆蓋角

度，以覆蓋演藝室主要表演區域，並適合用

作舞台擴聲及人聲播放。 

- 揚聲器之連續節目功率須不少於 240W，並能

配合所供應之功率放大器穩定運作。 

4 件   

1.2 供應及安裝混音功率放大器 

- 承辦商須供應一套專業立體聲功率放大器，

用作推動舞台揚聲器系統，並須與所供應揚

聲器之阻抗及功率要求完全匹配。 

- 功率放大器須提供不少於每聲道 300W @ 4Ω 

或每聲道 200W @ 8Ω 的輸出功率，並支援橋

接單聲道模式，橋接輸出不少於 600W @ 

8Ω。 

- 設備須支援立體聲、並聯及橋接單聲道操作

模式，並設有平衡 XLR 輸入及非平衡 RCA 

輸入，訊噪比不少於 100dB，以確保音訊輸出

清晰穩定。 

1 件   

1.3 供應及安裝數位音訊混音器 

- 承辦商須供應一套數位音訊混音器，用作整

合舞台揚聲器、無線麥克風接收器及其他音

訊輸入設備之訊號處理及混音控制。 

- 混音器須適合演藝室、集會及日常表演使

用，並能提供基本輸入混音、音量控制及輸

出管理功能，以配合校內教學、表演及活動

需要。 

- 設備須能與所供應之功率放大器、無線麥克

風接收器及其他音訊來源兼容，並可安裝於

校方指定之影音控制位置。 

1 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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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供應及安裝無線麥克風套裝 

- 承辦商須供應一套雙通道 UHF 無線麥克風接

收系統，並包括不少於四套背掛式發射器及

頭戴式麥克風，用作舞台演出、演講、司儀

及教學活動使用。 

- 接收器須為雙通道數碼真分集設計，於 

50MHz 頻寬內提供不少於 200 個可選頻道，

並設有獨立 XLR 平衡輸出及混合音訊輸出，

以便接駁音響系統。 

- 接收器顯示介面須可顯示發射器靜音狀態、

電池狀態、RF 及音訊電平、頻道及頻率等資

料，並支援手持發射器靜音功能。 

- 背掛式發射器須採用 UHF 頻段操作，支援紅

外線對頻，最遠有效發射距離不少於 100 

米，並使用 AA 電池供電，顯示屏須可顯示

電池容量、音頻大小、頻道及低電壓警示。 

1 套   

1.5 流動影音櫃（AV / Lighting 控制機櫃）供應及安

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一套流動影音櫃，用作

集中安放及操作本工程之燈光控制設備、音

響混音器及相關影音控制器材。流動影音櫃

須設有腳輪，可在房間內安全推動，並備有

鎖定裝置以防使用時移動。 

- 櫃體上層須預留安裝燈光控制面板／燈光控

制台之位置，包括合適的承托板或機架結

構，工作高度須適合一般成人站立操作，並

預留線路進出及固定位置，確保操作時穩

固、安全。 

- 櫃體中層須設有可趟拉之設備板（滑軌托

板），用作放置 Audio Mixer（數位音訊混音

器），滑軌結構須承重足夠、推拉順暢，並

設置防跌落及限位裝置，以防設備滑出過度

或跌落。 

- 櫃體內須預留足夠空間及機架位置（如 19 吋

機架導軌或等同結構），以安裝將來或現有

之影音設備（例如無線咪接收器、音訊處理

器、視訊切換器等），並提供合適的理線裝

置（線槽、綁線扣等），確保線路排列整

齊，避免干擾及絆倒風險。 

- 櫃體須設有適當通風或散熱設計（例如通風

孔、網門等），櫃門及側板如設有鎖具，須

提供相應鎖匙予校方保管；櫃面及邊角需做

圓角或收邊處理，以減低撞擊受傷風險。 

- 承辦商須負責流動影音櫃與燈光控制台、

Audio Mixer 及其他相關設備之安裝、固定及

線路接駁，並於工程完成後進行功能測試及

現場示範，確保整體系統運作正常及操作方

便，並交由校方驗收。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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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燈光系統設備 (演藝一室) 

1.6 面光燈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共四套 LED 面光燈具，

採用柔光或適合作面光用途之燈型（例如 

LED Soft Panel / Fresnel 類型），適用於照亮

舞台表演區內之演出人員面部及上身，光線

須均勻柔和，減少陰影及眩光。 

- 每套面光燈具之光輸出、色溫範圍及顯色指

數須適合作校內集會、匯演及錄影用途，並

須支援與本工程所設燈光控制台及 DMX 控制

系統連接，以便進行亮度及場景控制。 

- 面光燈之安裝位置及照射角度須由承辦商按

學校實際場地情況建議及調校，確保舞台主

要表演區域獲得充足及均勻照明，並經校方

確認。 

4 套   

1.7 螺紋燈（Fresnel 聚光燈）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共四套 LED 螺紋聚光燈

（Fresnel Type），每套燈具須設有菲涅耳螺

紋透鏡，可調節光束角度及光斑大小，用作

舞台區域聚光及人物重點打光。 

- 燈具須提供可調白色溫功能，光輸出及功率

規格須足以覆蓋演藝室舞台主要表演範圍，

並支援 DMX 控制，包括調光及基本光束參數

設定。 

- 各燈具須安裝於指定燈光桁架（Lighting 

Bar）位置，由承辦商負責燈位建議、固定安

裝及安全鋼索配置，並於調試時按校方要求

預設多組常用燈位及場景。 

4 套   

1.8 帕燈（舞台染色燈具）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共六套 LED 帕燈或具備

相同舞台染色功能之燈具，用作對舞台背

景、佈景及表演空間進行色彩渲染及氣氛燈

光設計。 

- 每套帕燈須支援多種顏色輸出（RGB / RGBW 

或同級配置）、亮度可調及基本燈光效果控

制，並須支援 DMX 控制，以便與整體燈光系

統作場景編程及同步運作。 

- 燈具須安裝於燈光桁架或適當位置，並由承

辦商完成所有供電及 DMX 訊號佈線、地址設

定及系統測試，確保可配合面光燈及螺紋燈

共同運作。 

6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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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固定帕燈吧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共兩套固定帕燈燈列

（Lighting Bar with Fixed PAR Fixtures），每套

燈列包括若干顆固定式 LED 帕燈，預先配置

於燈桿上，用作對舞台前沿或特定區域提供

穩定之染色及基本照明。 

- 每套固定帕燈吧須包含所需之鋼架、吊掛組

件及配線裝置，並須支援 DMX 控制及集中供

電，方便作日常快速使用而無須頻繁調整單

顆燈具位置。 

- 承辦商須按場地條件設計固定安裝方案，提

供完整結構及安全方案，並完成所有燈具編

址、系統測試及基本場景預設，經校方驗收

後方為完成。 

2 套   

1.10 八頻道DMX 訊號分配器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一套具備最少八個輸出

通道之 DMX 訊號分配器，用作將由燈光控制

台輸出之 DMX 控制訊號穩定分配至各燈光桁

架及燈具。 

- 訊號分配器須具備光電隔離或等同保護設

計，以減低訊號干擾及避免單一路線故障影

響整體系統，並須支援常用 DMX 通訊標準及

（如適用）RDM 功能。 

- 承辦商須負責分配器之安裝位置建議、固定

安裝、供電、DMX 線路接駁及標示，並於系

統調試時確認各輸出通道之穩定性及可靠

性。 

1 套   

1.11 燈光控制台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一台專業舞台燈光控制台，支

援控制本工程所提供之所有燈具，包括面光

燈、螺紋燈、帕燈及搖頭燈等，並提供足夠 

DMX 輸出通道容量，以應付現有及日後擴充

需要。 

- 控制台須支援場景記憶、走燈編程、分頁控

制及基本效果運算功能，介面須適合學校職

員操作，並附使用說明書。 

- 承辦商須負責將控制台安裝於控制室指定位

置，完成與 DMX 分配器及燈光系統之所有訊

號接駁，並提供最少一次現場操作培訓，內

容包括基本操作、場景呼叫及簡單程式編排

等。 

 

 

1 件   

1. 其他設備 (演藝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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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86 吋互動顯示面板系統供應及安裝工程 
承辦商須提供及安裝一套 86 吋互動顯示面板系統，並
完成相關配套工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 供應一部 86 吋互動式顯示面板，具備多點觸控
功能（不少於 50 點觸控），內置 Wi-Fi 6 模
組，並支援 iOS、iPadOS、macOS、Windows 及 
Android 等裝置無線投影或互動使用。 

2. 顯示面板須採用 Android 平台（例如 Android 13 
或同等級），配備不少於 16GB RAM 及 256GB 
內置儲存空間，內置 Google Play Store 或同等應
用平台，並通過相應認證（如 Google EDLA 或
同等）。 

3. 面板須內置揚聲器，輸出功率總和不少於約 
50W，並提供多組輸入／輸出介面，包括 
HDMI、USB、Type-C、Audio 及 RS-232 等，以
便接駁電腦及其他影音設備。 

4. 提供原廠或同等級之中央管理系統（MDM）服
務期不少於 3 年，以及原廠上門保養服務不少
於 3 年（包括零件及人工）。 

5. 負責把 86 吋互動面板以壁掛方式安裝於學校指
定位置，並提供所有必要之壁掛支架、固定件
及安全配件，確保安裝穩固及水平校正。 

6. 完成顯示面板所需之電源及訊號線路接駁（包
括 HDMI、電源線等），沿用現有線槽／線管或
按需要新增線槽／線管，使線路敷設整齊、隱
蔽及安全。 

7. 進行開機測試、觸控校正及基本功能驗證，包
括顯示、觸控反應、聲音輸出、網絡連線及無
線分享等，直至系統運作正常並經校方驗收。 

 
承辦商如擬不用本標書所列之參考品牌及型號，必須於下表中填寫擬用

品牌及型號，並於投標時提交相關產品資料。承辦商所選用之產品須與

參考品牌及型號具同等或更高級別，其規格及性能必須完全符合本標書

內的產品說明要求。 

影音設備 參考品牌及型
號 

承辦商擬用品
牌及型號 

舞台揚聲器 JBL Control 28-1 / 

Control 28-1L 

 

混音功率放大器 Crown PX 1000  

數位音訊混音
器 

Midas DM16  

無線麥克風套
裝 

RhineTone 
UR800A 

 

面光燈 RhineLich 
BT380A 

 

螺紋燈 RhineLich LB07  

帕燈 RhineLich LB07  

八頻道DMX 
訊號分配器 

RhineLich 8 way 
DMX Splitter 

 

燈光控制台 Zero 88 FLX S24-

1024 

 

86 吋互動顯示面板 Fujitsu IW862 DX  
 

1 件   

第 1 部份項目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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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程內容 
數
量 

單
位 

承辦商
單項報
價 
(HK$) 

承辦商
總報價 
(HK$) 

2 裝修工程 (演藝一室) 

2.1 油漆及場地處理工程 

- 承辦商須負責相關房間（包括牆身及天花）的油漆

及場地處理工程，需先清拆及移除工程範圍內不再

使用之設備及棄置物，並按法例要求妥善處置。 

- 房間牆身及天花須全面執灰、修補凹凸及裂紋，鏟

除鬆脫油漆後，重髹指定顏色乳膠漆（例如黑色或

由校方另行指定），包括原有外露喉管及相關構

件，效果須平滑、顏色均勻。 

- 施工期間承辦商須提供完整場地保護措施（包括地

面、傢俱、門窗及現有設備等），防止塵埃及油漆

污染；工程完成後須全面清潔場地，恢復整潔狀

態，方可交付校方驗收。 

1 項   

2.2 供應及安裝教師電腦枱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一套／若干套適用於教學及控

制用途之教師電腦枱（講台／控制枱），尺寸及數

量由校方按場地實際需要確定。 

- 電腦枱須具備放置桌上型電腦／手提電腦、控制器

及基本文件的空間，並預留電源插座、網絡及視訊

線路進出位置，桌面及線槽設計須有助隱藏電線，

避免絆倒危險及視覺雜亂。 

- 電腦枱結構須牢固，物料須符合學校使用環境（如

耐磨枱面板、金屬支架等），所有邊角須作圓角或

修邊處理；安裝位置及走線方案須與校方協調，並

須與現有或新設投影／顯示系統及音響線路兼容。 

1 項   

2.3 電力供應伸延及燈光專用配電箱工程 

- 承辦商須安排註冊電業承辦商及合資格電業工程人

員，負責由地下電錶房伸延電力供應至一樓指定房

間，設計及敷設合乎規格之電纜路線，包括電纜尺

寸選擇、線槽／電綫喉及固定裝置，並符合本港相

關電力法例及供電公司要求。 

- 於一樓指定房間內須新造一個專用微型斷路器配電

箱（MCB 箱），專供舞台燈光及相關設備使用，

包括主開關、分路 MCB 及必要之保護裝置，並清

晰標示各回路用途。 

- 承辦商須完成所有電力接駁、絕緣測試及功能測

試，如適用須提交相關完工證明書（例如 

WR1），並在送電前經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檢查確認

安全；完成後須向校方提交簡要單線圖／電力佈局

圖以供存檔。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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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舞台布幕及路軌之更換及安裝工程 

承辦商須負責演藝室舞台布幕及路軌之更換及安裝工

程，內容包括： 

1. 拆卸並移除原有舞台布幕及路軌系統，並將拆

卸物料妥善運走及棄置。 

2. 供應及更換重力啤零路軌（共 3 套），其大約

尺寸如下： 

• 2 套：約寬 5,500mm 

• 1 套：約寬 8,000mm。 

3. 供應及安裝全新舞台布幕共 3 套，尺寸大約如

下： 

• 2 套：約寬 5,500mm × 高 3,000mm 

• 1 套：約寬 8,000mm × 高 3,500mm。 

4. 布幕布料須採用聚酯斜紋布（Polyester 

Gabardine），克重約 300 g/m²，顏色及型號由

校方確認，並須符合香港 FS251 防火資格或同

等認可標準。 

5. 工程須包括所有安裝配件、五金及調試工作，

確保布幕開合順暢、安全可靠，並經校方驗

收。 

1 項   

 第 2 部份項目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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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項目 設備規格 
數
量 

單
位 

承辦商
單項報
價 (HK$) 

承辦商
總報價 
(HK$) 

3. 設備改善工程 (演藝二室) 

3.1 燈光及設備改善工程 
承辦商須就演藝 2 室（禮堂下方）的照明及燈光系統進行
改善工程，工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1. 燈軌系統加裝 
1.1. 供應及加裝共六條燈軌系統，每條燈軌長度約 

1.5 米，安裝位置由承辦商按實地勘察後建議 
(參考圖紙)，並須經校方確認。 

1.2. 每條燈軌須配置四盞 LED 燈具，燈具須固定於
燈軌上並以安全方式安裝，提供適合作為面光
／區域照明之光輸出及光束角度。 

1.3. 燈軌及燈具之結構須穩固可靠，並配備適當之
吊掛件及安全鋼索，整體負重須符合相關安全
要求。 

2. 現有照明系統拆除及替換 
2.1. 拆除現有光管盤及學校現有日光燈管照明系

統，包括拆除舊燈盤、燈架及相關配件，並提
供足夠人力及工具完成拆卸工作；所有拆卸物
料須按相關法例及環保要求妥善運走及棄置 

2.2. 保留並充分利用現有電源電纜，原則上無需重
新佈線，如經現場勘察確認有需要更改路線
者，須預先取得校方同意。 

2.3. 供應及安裝全新 2×4 呎 LED 平板燈盤共 12 
盤，替換原有光管盤，規格包括但不限於： 

• 尺寸約 605 × 1,215 × 35mm（約 2 × 4 呎） 
• 功率約 72W，流明約 5,760 lm，光效約 80 lm/W 
• 顯色指數 CRI 不少於 80 
• 輸入電壓 AC 220–240V，50/60Hz，功率因數不低

於 0.9 
• 壽命（L70）不少於 30,000 小時 
• 色溫日光色約 6,500K 或自然白約 4,000K（由校方

選擇或混合使用） 
• 防護等級不低於 IP20，燈具材質包括鋁合金邊框及

高透光導光板／擴散板 
• 採用外置隔離式恆流驅動器或同等安全性能之驅動

器 
2.4. 完成所有燈具安裝及電源接駁後，承辦商須進

行功能測試及光度檢查，確保照明系統運作正
常、光線均勻，並經校方驗收。 

3. 承辦商須為演藝 2 室提供一套基本音響系統設備，包
括： 

 
3.1 兩隻專業舞台全頻揚聲器（建議 JBL Control 28-1 

或同等級），作為該室主擴聲喇叭，採用壁掛式安
裝，具適當頻率響應、靈敏度及覆蓋角度，足以覆
蓋主要活動範圍。 

3.2 一台專用功率放大器（建議 Crown PX 1000 或同等
級），輸出功率足以穩定驅動上述揚聲器，並具多
種輸出模式及平衡／非平衡輸入。 

3.3 一台數位音訊混音器（建議 Midas DM16 或同等
級），提供足夠麥克風及線路輸入，用作整合無線
麥克風、播放設備及其他音源並進行混音控制。 

1 單   

第 3 部份項目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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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程內容 數
量 

單
位 

承辦商
單項報
價 (HK$) 

承辦商
總報價 
(HK$) 

 4. 裝修工程 (演藝二室) 

4.1 清拆、場地保護及完工處理 
承辦商須負責演藝 2 室（禮堂下方）之裝修改善工程，工程範圍

包括但不限於： 
1. 清拆及棄置 

1.1 清拆並移除房間內原有影音系統設備及所有相關棄置

物，包括舊有掛架、線槽、機櫃及不再使用之裝置，並按
相關法例及環保要求妥善運走及棄置，不得遺留於校內其
他位置。 

2. 場地保護及完工清理 
2.1 施工期間須提供完整場地保護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地
面、傢俬、門窗及需保留之設備，防止施工期間塵埃、工

具或物件跌落造成損毀。 
2.2 工程完成後，承辦商須移除所有保護物料、清理建築
廢料及塵埃，恢復場地至整潔及可使用狀態，並交由校方

檢查及驗收。 

1 項   

4.2 演藝 2 室油漆工程 
承辦商須負責演藝 2 室（禮堂下方）之牆身及天花油漆工程，工
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1. 基層處理 
對天花板及四面牆身進行全面執灰及基層修補，修整凹凸
不平位及裂紋，鏟除鬆脫或粉化之舊油漆層，確保新漆附

著良好。 
2. 油漆施工 

於處理後之天花板及牆身髹上指定之黑色乳膠漆（或由校

方另行指定顏色），包括外露喉管及相關構件，效果須平
滑、顏色均勻，不得出現明顯花痕、漏刷或流漆。 

1 項   

4.3 舞台布幕及路軌之更換及安裝工程 
承辦商須負責演藝 2 室（禮堂下方）舞台布幕及路軌之更換及安

裝工程，工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1. 拆卸並移除原有舞台布幕及路軌系統，包括所有相關五金

配件、吊掛件及固定組件，並將拆卸物料妥善運走及棄

置，現場不得留下任何廢棄物。 
2. 供應及更換重力啤零路軌共三套，其大約尺寸如下： 

• 三套路軌，各約寬 7,000mm（實際長度由承辦商按現

場量度確定，並提交圖則或尺寸紀錄予校方確
認）。 

3. 供應及安裝全新舞台布幕共三套，其大約尺寸如下： 

• 三套布幕，各約寬 7,000mm × 高 2,500mm（高度由承
辦商按現場高度及路軌位置作最終調整，避免拖地
或過短）。 

4. 布幕布料須採用聚酯斜紋布（Polyester Gabardine），克重
約 300 g/m²，顏色及布料型號由校方確認。布料須具阻燃
性能，並符合香港消防處認可之阻燃／防火標準；承辦商

須為所供應布幕安排合資格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相關防火
處理（如適用），並就該布幕或其防火處理工序取得及提
交有效的 FS251 證書，或提交消防處認可的等同防火／阻

燃測試報告，以證明其防火性能符合規定要求。 
5. 工程須包括所有必要之安裝配件及五金（包括吊環、滑

輪、止動件、繩索、導向件等）及現場調試工作，確保布

幕開合順暢、運行安靜及安全可靠，並經校方現場驗收後
方為完成。 

1 項   

 第 4 部份項目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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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條款

及備註 

a. 承辦商明白本標書及附圖所示之尺寸及資料僅供參考，須自行到現場實地勘察，核實所有實際尺寸、

數量、施工安排及現場環境限制，並據此編製報價及施工方案。承辦商不得因現場實際情況與參考尺

寸有差異而要求額外費用或延長工期，除非已就設計變更取得校方之書面同意。  

b. 校方並不保證提供泊車位置或任何泊車優惠，承辦商須自行安排工人出入及車輛停泊，並自行承擔相

關費用。所有運送及裝卸工作須遵守學校之出入安排及保安指示，不得影響師生安全及上課秩序。  

c. 施工期間承辦商須為施工範圍以外之設施及物件提供適當保護，包括地面、牆身、門窗、設備及家具

等，以防損壞或污染。如因工程引致任何公眾或私人設施損壞，承辦商須自費修復至原狀或賠償一切

損失，校方有權從應付工程款項中扣除相關費用。 

d. 承辦商須負責拆卸、移位及復裝一切妨礙施工之裝置或設備（例如標誌牌、小型裝飾、可移動設備

等），並於完工後復裝及還原至原本或校方同意的狀態，連同清理所有相關垃圾。  

e. 承辦商須於開工前、施工期間及完工後拍攝足夠數量之彩色相片，記錄工程範圍、隱蔽工程及完工效

果，並整理成簡要報告或電子檔案提交予校方存檔。 

f. 如工程需要於地台、天花或牆身開孔或開鑿，承辦商須負責以英泥沙漿或適當物料修補所有空隙及表

面裝飾，修補後之顏色、紋理及質感須盡量與原有相符，並於施工前提交物料及修補方法供校方批核

後方可進行。  

g. 施工期間須保持所有去水位及渠道暢通，必要時以木板或其他適當物料遮蓋，以防泥沙、雜物阻塞。

如因工程引致渠管或去水位淤塞，承辦商須自費安排通渠及相關清理工作。  

h. 承辦商如需利用現有線槽敷設電源或訊號線，須事先取得校方同意，並按本標書電力工程條文之要求

提供及新造喉管及配件；所有外露喉路表面須髹上與周邊環境相近之顏色，除現場環境限制外，喉路

應儘量藏於假天花或裝飾物內。  

i. 承辦商須遵守學校對施工時間及噪音的安排；所有產生明顯噪音的工序（如打鑿、切割等）須於校方

指定時段內進行（實際時間由校方再確認），不得在考試期間或其他指定禁噪時段進行。具體安排須

於開工前與校方協調並取得校方同意。  

j. 除非標明另有安排，本工程之工作期限不包括承辦商提交資料予校方審批所需之處理時間。承辦商須

預留合理時間供圖則、樣板及文件審批，並配合校方回覆安排，不得以審批時間為由單方面延長工

期。  

k. 承辦商須遵守香港所有相關法例、規例及技術守則，包括但不限於《建築物條例》、《電力（線路）

規例》及有關小型工程及消防規定。如工程範圍涉及按法例須向政府部門（例如屋宇署）呈報或申請

的小型工程，承辦商須負責準備及提交有關文件、圖則及完工通知，並將由政府部門發出的有效證明

文件副本交予校方存檔。  

l. 承辦商須為本工程提供不少於 12 個月之保養期（由校方確認完工日期起計），保養內容包括材料及

工藝缺陷之免費維修及更換。 

m. 承辦商須遵守校方的所有安全、保安及管理規定，確保工程期間工人衣著整潔、佩戴識別證，不得在

校內吸煙、飲酒或進行與工程無關之活動。 

 

(5) 預計工程日期︰由  2026 年 7 月 15 日起  至  2026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完工。 

 

(6) 評分準則︰ 

價格 :計劃書評審 = 70:30 

 

(7) 付款安排︰ 

整項工程費用分4期支付，每期支付25%(分別為簽署中標確認回條後、工程展開一個月後及完工日後)，尾期25%

將撥作工程保證金，將於整項工程完工3-6個月後，經雙方確認，未有任何需要跟進事項，方行發放；支付整筆

工程費用後，承辦商亦須繼續履行校方確認完工日期起計12個月之保養期。如有其他建議，請在回覆標書列

明。 

 

(8) 其他條款及保險要求 

a. 工程確認及額外索償 

本工程由學校發出確認信（Letter of Acceptance）確認中標承辦商及工程範圍，並由學校／辦學團體負責按合約條

款支付工程款項。承辦商不得就學校內部之行政安排向學校另行索償任何額外行政費用。 

b. 法例及安全責任 

承辦商須確保所有工程在安全情況下進行，並嚴格遵守香港現行相關法例、規例及技術守則，包括但不限於《建

築物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電力（線路）規例》等，以及教育局及校

方就校園安全所制訂之規定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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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險要求 

承辦商須為本工程購買足夠及有效之保險，包括但不限於： 

• 第三者責任保險； 

• 勞工保險； 

• 工程全險（如適用）。 

保險保障範圍及保額須足以涵蓋本工程所涉及之風險，受保人須至少包括承辦商及學校／辦學團體（五旬節林漢

光中學法團校董會）。承辦商須於開工前提交相關保單副本或保險證明予學校備存，學校如認為保額不足，有權

要求承辦商適當增加保障。 

d. 調整工期及逾期責任 

簽署合約及確立工期後，如須調整工期，須由雙方書面同意。 

如非因天災、學校要求之停工或其他經學校書面同意之原因，承辦商未能於約定工期內完成工程，學校有權： 

• 按每日固定金額（港幣 2,000 元／日）從工程總價中扣減作為逾期賠償；及／或 

• 如逾期達 14 個日曆天或以上，保留權利單方面終止本工程，並向承辦商追討因延誤而令學校或第三者招致

之合理損失及相關法律責任。 

實際扣款金額及機制可由學校按需要修訂並載於投標須知中。 

e. 工程前提交資料 

承辦商須於收到確認信當天起計 14 個日曆天內，向學校提交以下資料供審批及備案： 

i. 相關保險文件（包括第三者責任保險、勞保及工程全險等）副本； 

ii. 工程聯絡人及緊急聯絡資料； 

iii. 詳細工程時間表（包括主要工序、預計噪音工序時段及暫停使用相關場地的安排建議）； 

iv. 主要物料資料及產品目錄； 

v. 主要物料樣板； 

vi. 如需於校內暫存物料或設備，須提交暫存位置及安全措施建議； 

vii. 臨時圍板及保護措施安排； 

viii. 如工程需暫停或限制使用校園場地設施或空間，須預先提出建議及時間表，並取得學校批准。 

 

所有上述資料須獲學校書面審批後，承辦商方可展開相關工序。 

 

(9) 參考圖則︰ 

  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第13及第14頁 

 

(10) 承辦商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6488291與 黎灝顓老師 聯絡。 
 
 
 

公司印鑑  

供應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報價單 /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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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一室 參考圖則 

 

  
Legend 

LED BWS 

LED Fresnel 

Soft Panel 

門
 D
oo
r 

擺位僅供參考，承辦商應按學校需要，作適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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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二室 參考圖則 

 

 

 

擺位僅供參考，承辦商應按學校需要，作適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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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書面報價／投標附表及章程  

(須填妥一式兩份 )  

 
招標︰承投「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學校號碼︰2 5 2 6 - H S C 0 1 6  
 

(1 )  

項目

編號  

(2 )  

物品說明 /規格  

(3 )  

所需  

數量  

(4 )  

單價  

(元 )  

(5 )  

總價  

(元 )  

(6 )  

提供的送

貨服務  

１  （請參閱第2至14頁  -  附件一）  

 

 

 
 
 
本公司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 /投標書上所列物料或服務，本公司 /
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或服務的差價。  
 
 

公司印鑑  

供應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報價單 /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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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承投「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學校號碼︰2 5 2 6 - H S C 0 1 6  

投標章程 
 

演藝一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項目 設備規格 
數
量 

單
位 

承辦商
單項報
價 (HK$) 

承辦商總報
價 (HK$) 

1. 音響系統設備 (演藝一室) 

1.1 供應及安裝舞台揚聲器 

- 承辦商須供應專業舞台揚聲器，採用壁掛式

安裝設計，並須包括原廠或同等級安裝配

件。 

- 揚聲器須採用 8 吋低音單體及 1 吋高音單體

設計，頻率範圍不少於 45 Hz – 20 kHz，頻

率響應不少於 62 Hz – 16 kHz，標稱阻抗為 

8Ω，靈敏度不少於 91 dB（1W / 1m）。 

- 每台揚聲器須具備不少於 100° × 100° 覆蓋角

度，以覆蓋演藝室主要表演區域，並適合用

作舞台擴聲及人聲播放。 

- 揚聲器之連續節目功率須不少於 240W，並能

配合所供應之功率放大器穩定運作。 

4 件   

1.2 供應及安裝混音功率放大器 

- 承辦商須供應一套專業立體聲功率放大器，

用作推動舞台揚聲器系統，並須與所供應揚

聲器之阻抗及功率要求完全匹配。 

- 功率放大器須提供不少於每聲道 300W @ 4Ω 

或每聲道 200W @ 8Ω 的輸出功率，並支援橋

接單聲道模式，橋接輸出不少於 600W @ 

8Ω。 

- 設備須支援立體聲、並聯及橋接單聲道操作

模式，並設有平衡 XLR 輸入及非平衡 RCA 

輸入，訊噪比不少於 100dB，以確保音訊輸出

清晰穩定。 

1 件   

1.3 供應及安裝數位音訊混音器 

- 承辦商須供應一套數位音訊混音器，用作整

合舞台揚聲器、無線麥克風接收器及其他音

訊輸入設備之訊號處理及混音控制。 

- 混音器須適合演藝室、集會及日常表演使

用，並能提供基本輸入混音、音量控制及輸

出管理功能，以配合校內教學、表演及活動

需要。 

- 設備須能與所供應之功率放大器、無線麥克

風接收器及其他音訊來源兼容，並可安裝於

校方指定之影音控制位置。 

1 件   

附件一 



 第3頁, 共14頁 

1.4 供應及安裝無線麥克風套裝 

- 承辦商須供應一套雙通道 UHF 無線麥克風接

收系統，並包括不少於四套背掛式發射器及

頭戴式麥克風，用作舞台演出、演講、司儀

及教學活動使用。 

- 接收器須為雙通道數碼真分集設計，於 

50MHz 頻寬內提供不少於 200 個可選頻道，

並設有獨立 XLR 平衡輸出及混合音訊輸出，

以便接駁音響系統。 

- 接收器顯示介面須可顯示發射器靜音狀態、

電池狀態、RF 及音訊電平、頻道及頻率等資

料，並支援手持發射器靜音功能。 

- 背掛式發射器須採用 UHF 頻段操作，支援紅

外線對頻，最遠有效發射距離不少於 100 

米，並使用 AA 電池供電，顯示屏須可顯示

電池容量、音頻大小、頻道及低電壓警示。 

1 套   

1.5 流動影音櫃（AV / Lighting 控制機櫃）供應及安

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一套流動影音櫃，用作

集中安放及操作本工程之燈光控制設備、音

響混音器及相關影音控制器材。流動影音櫃

須設有腳輪，可在房間內安全推動，並備有

鎖定裝置以防使用時移動。 

- 櫃體上層須預留安裝燈光控制面板／燈光控

制台之位置，包括合適的承托板或機架結

構，工作高度須適合一般成人站立操作，並

預留線路進出及固定位置，確保操作時穩

固、安全。 

- 櫃體中層須設有可趟拉之設備板（滑軌托

板），用作放置 Audio Mixer（數位音訊混音

器），滑軌結構須承重足夠、推拉順暢，並

設置防跌落及限位裝置，以防設備滑出過度

或跌落。 

- 櫃體內須預留足夠空間及機架位置（如 19 吋

機架導軌或等同結構），以安裝將來或現有

之影音設備（例如無線咪接收器、音訊處理

器、視訊切換器等），並提供合適的理線裝

置（線槽、綁線扣等），確保線路排列整

齊，避免干擾及絆倒風險。 

- 櫃體須設有適當通風或散熱設計（例如通風

孔、網門等），櫃門及側板如設有鎖具，須

提供相應鎖匙予校方保管；櫃面及邊角需做

圓角或收邊處理，以減低撞擊受傷風險。 

- 承辦商須負責流動影音櫃與燈光控制台、

Audio Mixer 及其他相關設備之安裝、固定及

線路接駁，並於工程完成後進行功能測試及

現場示範，確保整體系統運作正常及操作方

便，並交由校方驗收。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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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燈光系統設備 (演藝一室) 

1.6 面光燈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共四套 LED 面光燈具，

採用柔光或適合作面光用途之燈型（例如 

LED Soft Panel / Fresnel 類型），適用於照亮

舞台表演區內之演出人員面部及上身，光線

須均勻柔和，減少陰影及眩光。 

- 每套面光燈具之光輸出、色溫範圍及顯色指

數須適合作校內集會、匯演及錄影用途，並

須支援與本工程所設燈光控制台及 DMX 控制

系統連接，以便進行亮度及場景控制。 

- 面光燈之安裝位置及照射角度須由承辦商按

學校實際場地情況建議及調校，確保舞台主

要表演區域獲得充足及均勻照明，並經校方

確認。 

4 套   

1.7 螺紋燈（Fresnel 聚光燈）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共四套 LED 螺紋聚光燈

（Fresnel Type），每套燈具須設有菲涅耳螺

紋透鏡，可調節光束角度及光斑大小，用作

舞台區域聚光及人物重點打光。 

- 燈具須提供可調白色溫功能，光輸出及功率

規格須足以覆蓋演藝室舞台主要表演範圍，

並支援 DMX 控制，包括調光及基本光束參數

設定。 

- 各燈具須安裝於指定燈光桁架（Lighting 

Bar）位置，由承辦商負責燈位建議、固定安

裝及安全鋼索配置，並於調試時按校方要求

預設多組常用燈位及場景。 

4 套   

1.8 帕燈（舞台染色燈具）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共六套 LED 帕燈或具備

相同舞台染色功能之燈具，用作對舞台背

景、佈景及表演空間進行色彩渲染及氣氛燈

光設計。 

- 每套帕燈須支援多種顏色輸出（RGB / RGBW 

或同級配置）、亮度可調及基本燈光效果控

制，並須支援 DMX 控制，以便與整體燈光系

統作場景編程及同步運作。 

- 燈具須安裝於燈光桁架或適當位置，並由承

辦商完成所有供電及 DMX 訊號佈線、地址設

定及系統測試，確保可配合面光燈及螺紋燈

共同運作。 

6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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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固定帕燈吧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共兩套固定帕燈燈列

（Lighting Bar with Fixed PAR Fixtures），每套

燈列包括若干顆固定式 LED 帕燈，預先配置

於燈桿上，用作對舞台前沿或特定區域提供

穩定之染色及基本照明。 

- 每套固定帕燈吧須包含所需之鋼架、吊掛組

件及配線裝置，並須支援 DMX 控制及集中供

電，方便作日常快速使用而無須頻繁調整單

顆燈具位置。 

- 承辦商須按場地條件設計固定安裝方案，提

供完整結構及安全方案，並完成所有燈具編

址、系統測試及基本場景預設，經校方驗收

後方為完成。 

2 套   

1.10 八頻道DMX 訊號分配器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一套具備最少八個輸出

通道之 DMX 訊號分配器，用作將由燈光控制

台輸出之 DMX 控制訊號穩定分配至各燈光桁

架及燈具。 

- 訊號分配器須具備光電隔離或等同保護設

計，以減低訊號干擾及避免單一路線故障影

響整體系統，並須支援常用 DMX 通訊標準及

（如適用）RDM 功能。 

- 承辦商須負責分配器之安裝位置建議、固定

安裝、供電、DMX 線路接駁及標示，並於系

統調試時確認各輸出通道之穩定性及可靠

性。 

1 套   

1.11 燈光控制台供應及安裝 

- 承辦商須供應一台專業舞台燈光控制台，支

援控制本工程所提供之所有燈具，包括面光

燈、螺紋燈、帕燈及搖頭燈等，並提供足夠 

DMX 輸出通道容量，以應付現有及日後擴充

需要。 

- 控制台須支援場景記憶、走燈編程、分頁控

制及基本效果運算功能，介面須適合學校職

員操作，並附使用說明書。 

- 承辦商須負責將控制台安裝於控制室指定位

置，完成與 DMX 分配器及燈光系統之所有訊

號接駁，並提供最少一次現場操作培訓，內

容包括基本操作、場景呼叫及簡單程式編排

等。 

 

 

1 件   

1. 其他設備 (演藝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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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86 吋互動顯示面板系統供應及安裝工程 
承辦商須提供及安裝一套 86 吋互動顯示面板系統，並
完成相關配套工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 供應一部 86 吋互動式顯示面板，具備多點觸控
功能（不少於 50 點觸控），內置 Wi-Fi 6 模
組，並支援 iOS、iPadOS、macOS、Windows 及 
Android 等裝置無線投影或互動使用。 

2. 顯示面板須採用 Android 平台（例如 Android 13 
或同等級），配備不少於 16GB RAM 及 256GB 
內置儲存空間，內置 Google Play Store 或同等應
用平台，並通過相應認證（如 Google EDLA 或
同等）。 

3. 面板須內置揚聲器，輸出功率總和不少於約 
50W，並提供多組輸入／輸出介面，包括 
HDMI、USB、Type-C、Audio 及 RS-232 等，以
便接駁電腦及其他影音設備。 

4. 提供原廠或同等級之中央管理系統（MDM）服
務期不少於 3 年，以及原廠上門保養服務不少
於 3 年（包括零件及人工）。 

5. 負責把 86 吋互動面板以壁掛方式安裝於學校指
定位置，並提供所有必要之壁掛支架、固定件
及安全配件，確保安裝穩固及水平校正。 

6. 完成顯示面板所需之電源及訊號線路接駁（包
括 HDMI、電源線等），沿用現有線槽／線管或
按需要新增線槽／線管，使線路敷設整齊、隱
蔽及安全。 

7. 進行開機測試、觸控校正及基本功能驗證，包
括顯示、觸控反應、聲音輸出、網絡連線及無
線分享等，直至系統運作正常並經校方驗收。 

 
承辦商如擬不用本標書所列之參考品牌及型號，必須於下表中填寫擬用

品牌及型號，並於投標時提交相關產品資料。承辦商所選用之產品須與

參考品牌及型號具同等或更高級別，其規格及性能必須完全符合本標書

內的產品說明要求。 

影音設備 參考品牌及型
號 

承辦商擬用品
牌及型號 

舞台揚聲器 JBL Control 28-1 / 

Control 28-1L 

 

混音功率放大器 Crown PX 1000  

數位音訊混音
器 

Midas DM16  

無線麥克風套
裝 

RhineTone 
UR800A 

 

面光燈 RhineLich 
BT380A 

 

螺紋燈 RhineLich LB07  

帕燈 RhineLich LB07  

八頻道DMX 
訊號分配器 

RhineLich 8 way 
DMX Splitter 

 

燈光控制台 Zero 88 FLX S24-

1024 

 

86 吋互動顯示面板 Fujitsu IW862 DX  
 

1 件   

第 1 部份項目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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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程內容 
數
量 

單
位 

承辦商
單項報
價 
(HK$) 

承辦商
總報價 
(HK$) 

2 裝修工程 (演藝一室) 

2.1 油漆及場地處理工程 

- 承辦商須負責相關房間（包括牆身及天花）的油漆

及場地處理工程，需先清拆及移除工程範圍內不再

使用之設備及棄置物，並按法例要求妥善處置。 

- 房間牆身及天花須全面執灰、修補凹凸及裂紋，鏟

除鬆脫油漆後，重髹指定顏色乳膠漆（例如黑色或

由校方另行指定），包括原有外露喉管及相關構

件，效果須平滑、顏色均勻。 

- 施工期間承辦商須提供完整場地保護措施（包括地

面、傢俱、門窗及現有設備等），防止塵埃及油漆

污染；工程完成後須全面清潔場地，恢復整潔狀

態，方可交付校方驗收。 

1 項   

2.2 供應及安裝教師電腦枱 

- 承辦商須供應及安裝一套／若干套適用於教學及控

制用途之教師電腦枱（講台／控制枱），尺寸及數

量由校方按場地實際需要確定。 

- 電腦枱須具備放置桌上型電腦／手提電腦、控制器

及基本文件的空間，並預留電源插座、網絡及視訊

線路進出位置，桌面及線槽設計須有助隱藏電線，

避免絆倒危險及視覺雜亂。 

- 電腦枱結構須牢固，物料須符合學校使用環境（如

耐磨枱面板、金屬支架等），所有邊角須作圓角或

修邊處理；安裝位置及走線方案須與校方協調，並

須與現有或新設投影／顯示系統及音響線路兼容。 

1 項   

2.3 電力供應伸延及燈光專用配電箱工程 

- 承辦商須安排註冊電業承辦商及合資格電業工程人

員，負責由地下電錶房伸延電力供應至一樓指定房

間，設計及敷設合乎規格之電纜路線，包括電纜尺

寸選擇、線槽／電綫喉及固定裝置，並符合本港相

關電力法例及供電公司要求。 

- 於一樓指定房間內須新造一個專用微型斷路器配電

箱（MCB 箱），專供舞台燈光及相關設備使用，

包括主開關、分路 MCB 及必要之保護裝置，並清

晰標示各回路用途。 

- 承辦商須完成所有電力接駁、絕緣測試及功能測

試，如適用須提交相關完工證明書（例如 

WR1），並在送電前經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檢查確認

安全；完成後須向校方提交簡要單線圖／電力佈局

圖以供存檔。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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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舞台布幕及路軌之更換及安裝工程 

承辦商須負責演藝室舞台布幕及路軌之更換及安裝工

程，內容包括： 

1. 拆卸並移除原有舞台布幕及路軌系統，並將拆

卸物料妥善運走及棄置。 

2. 供應及更換重力啤零路軌（共 3 套），其大約

尺寸如下： 

• 2 套：約寬 5,500mm 

• 1 套：約寬 8,000mm。 

3. 供應及安裝全新舞台布幕共 3 套，尺寸大約如

下： 

• 2 套：約寬 5,500mm × 高 3,000mm 

• 1 套：約寬 8,000mm × 高 3,500mm。 

4. 布幕布料須採用聚酯斜紋布（Polyester 

Gabardine），克重約 300 g/m²，顏色及型號由

校方確認，並須符合香港 FS251 防火資格或同

等認可標準。 

5. 工程須包括所有安裝配件、五金及調試工作，

確保布幕開合順暢、安全可靠，並經校方驗

收。 

1 項   

 第 2 部份項目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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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項目 設備規格 
數
量 

單
位 

承辦商
單項報
價 (HK$) 

承辦商
總報價 
(HK$) 

3. 設備改善工程 (演藝二室) 

3.1 燈光及設備改善工程 
承辦商須就演藝 2 室（禮堂下方）的照明及燈光系統進行
改善工程，工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1. 燈軌系統加裝 
1.1. 供應及加裝共六條燈軌系統，每條燈軌長度約 

1.5 米，安裝位置由承辦商按實地勘察後建議 
(參考圖紙)，並須經校方確認。 

1.2. 每條燈軌須配置四盞 LED 燈具，燈具須固定於
燈軌上並以安全方式安裝，提供適合作為面光
／區域照明之光輸出及光束角度。 

1.3. 燈軌及燈具之結構須穩固可靠，並配備適當之
吊掛件及安全鋼索，整體負重須符合相關安全
要求。 

2. 現有照明系統拆除及替換 
2.1. 拆除現有光管盤及學校現有日光燈管照明系

統，包括拆除舊燈盤、燈架及相關配件，並提
供足夠人力及工具完成拆卸工作；所有拆卸物
料須按相關法例及環保要求妥善運走及棄置 

2.2. 保留並充分利用現有電源電纜，原則上無需重
新佈線，如經現場勘察確認有需要更改路線
者，須預先取得校方同意。 

2.3. 供應及安裝全新 2×4 呎 LED 平板燈盤共 12 
盤，替換原有光管盤，規格包括但不限於： 

• 尺寸約 605 × 1,215 × 35mm（約 2 × 4 呎） 
• 功率約 72W，流明約 5,760 lm，光效約 80 lm/W 
• 顯色指數 CRI 不少於 80 
• 輸入電壓 AC 220–240V，50/60Hz，功率因數不低

於 0.9 
• 壽命（L70）不少於 30,000 小時 
• 色溫日光色約 6,500K 或自然白約 4,000K（由校方

選擇或混合使用） 
• 防護等級不低於 IP20，燈具材質包括鋁合金邊框及

高透光導光板／擴散板 
• 採用外置隔離式恆流驅動器或同等安全性能之驅動

器 
2.4. 完成所有燈具安裝及電源接駁後，承辦商須進

行功能測試及光度檢查，確保照明系統運作正
常、光線均勻，並經校方驗收。 

3. 承辦商須為演藝 2 室提供一套基本音響系統設備，包
括： 

 
3.1 兩隻專業舞台全頻揚聲器（建議 JBL Control 28-1 

或同等級），作為該室主擴聲喇叭，採用壁掛式安
裝，具適當頻率響應、靈敏度及覆蓋角度，足以覆
蓋主要活動範圍。 

3.2 一台專用功率放大器（建議 Crown PX 1000 或同等
級），輸出功率足以穩定驅動上述揚聲器，並具多
種輸出模式及平衡／非平衡輸入。 

3.3 一台數位音訊混音器（建議 Midas DM16 或同等
級），提供足夠麥克風及線路輸入，用作整合無線
麥克風、播放設備及其他音源並進行混音控制。 

1 單   

第 3 部份項目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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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程內容 數
量 

單
位 

承辦商
單項報
價 (HK$) 

承辦商
總報價 
(HK$) 

 4. 裝修工程 (演藝二室) 

4.1 清拆、場地保護及完工處理 
承辦商須負責演藝 2 室（禮堂下方）之裝修改善工程，工程範圍

包括但不限於： 
1. 清拆及棄置 

1.1 清拆並移除房間內原有影音系統設備及所有相關棄置

物，包括舊有掛架、線槽、機櫃及不再使用之裝置，並按
相關法例及環保要求妥善運走及棄置，不得遺留於校內其
他位置。 

2. 場地保護及完工清理 
2.1 施工期間須提供完整場地保護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地
面、傢俬、門窗及需保留之設備，防止施工期間塵埃、工

具或物件跌落造成損毀。 
2.2 工程完成後，承辦商須移除所有保護物料、清理建築
廢料及塵埃，恢復場地至整潔及可使用狀態，並交由校方

檢查及驗收。 

1 項   

4.2 演藝 2 室油漆工程 
承辦商須負責演藝 2 室（禮堂下方）之牆身及天花油漆工程，工
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1. 基層處理 
對天花板及四面牆身進行全面執灰及基層修補，修整凹凸
不平位及裂紋，鏟除鬆脫或粉化之舊油漆層，確保新漆附

著良好。 
2. 油漆施工 

於處理後之天花板及牆身髹上指定之黑色乳膠漆（或由校

方另行指定顏色），包括外露喉管及相關構件，效果須平
滑、顏色均勻，不得出現明顯花痕、漏刷或流漆。 

1 項   

4.3 舞台布幕及路軌之更換及安裝工程 
承辦商須負責演藝 2 室（禮堂下方）舞台布幕及路軌之更換及安

裝工程，工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1. 拆卸並移除原有舞台布幕及路軌系統，包括所有相關五金

配件、吊掛件及固定組件，並將拆卸物料妥善運走及棄

置，現場不得留下任何廢棄物。 
2. 供應及更換重力啤零路軌共三套，其大約尺寸如下： 

• 三套路軌，各約寬 7,000mm（實際長度由承辦商按現

場量度確定，並提交圖則或尺寸紀錄予校方確
認）。 

3. 供應及安裝全新舞台布幕共三套，其大約尺寸如下： 

• 三套布幕，各約寬 7,000mm × 高 2,500mm（高度由承
辦商按現場高度及路軌位置作最終調整，避免拖地
或過短）。 

4. 布幕布料須採用聚酯斜紋布（Polyester Gabardine），克重
約 300 g/m²，顏色及布料型號由校方確認。布料須具阻燃
性能，並符合香港消防處認可之阻燃／防火標準；承辦商

須為所供應布幕安排合資格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相關防火
處理（如適用），並就該布幕或其防火處理工序取得及提
交有效的 FS251 證書，或提交消防處認可的等同防火／阻

燃測試報告，以證明其防火性能符合規定要求。 
5. 工程須包括所有必要之安裝配件及五金（包括吊環、滑

輪、止動件、繩索、導向件等）及現場調試工作，確保布

幕開合順暢、運行安靜及安全可靠，並經校方現場驗收後
方為完成。 

1 項   

 第 4 部份項目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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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條款

及備註 

a. 承辦商明白本標書及附圖所示之尺寸及資料僅供參考，須自行到現場實地勘察，核實所有實際尺寸、

數量、施工安排及現場環境限制，並據此編製報價及施工方案。承辦商不得因現場實際情況與參考尺

寸有差異而要求額外費用或延長工期，除非已就設計變更取得校方之書面同意。  

b. 校方並不保證提供泊車位置或任何泊車優惠，承辦商須自行安排工人出入及車輛停泊，並自行承擔相

關費用。所有運送及裝卸工作須遵守學校之出入安排及保安指示，不得影響師生安全及上課秩序。  

c. 施工期間承辦商須為施工範圍以外之設施及物件提供適當保護，包括地面、牆身、門窗、設備及家具

等，以防損壞或污染。如因工程引致任何公眾或私人設施損壞，承辦商須自費修復至原狀或賠償一切

損失，校方有權從應付工程款項中扣除相關費用。 

d. 承辦商須負責拆卸、移位及復裝一切妨礙施工之裝置或設備（例如標誌牌、小型裝飾、可移動設備

等），並於完工後復裝及還原至原本或校方同意的狀態，連同清理所有相關垃圾。  

e. 承辦商須於開工前、施工期間及完工後拍攝足夠數量之彩色相片，記錄工程範圍、隱蔽工程及完工效

果，並整理成簡要報告或電子檔案提交予校方存檔。 

f. 如工程需要於地台、天花或牆身開孔或開鑿，承辦商須負責以英泥沙漿或適當物料修補所有空隙及表

面裝飾，修補後之顏色、紋理及質感須盡量與原有相符，並於施工前提交物料及修補方法供校方批核

後方可進行。  

g. 施工期間須保持所有去水位及渠道暢通，必要時以木板或其他適當物料遮蓋，以防泥沙、雜物阻塞。

如因工程引致渠管或去水位淤塞，承辦商須自費安排通渠及相關清理工作。  

h. 承辦商如需利用現有線槽敷設電源或訊號線，須事先取得校方同意，並按本標書電力工程條文之要求

提供及新造喉管及配件；所有外露喉路表面須髹上與周邊環境相近之顏色，除現場環境限制外，喉路

應儘量藏於假天花或裝飾物內。  

i. 承辦商須遵守學校對施工時間及噪音的安排；所有產生明顯噪音的工序（如打鑿、切割等）須於校方

指定時段內進行（實際時間由校方再確認），不得在考試期間或其他指定禁噪時段進行。具體安排須

於開工前與校方協調並取得校方同意。  

j. 除非標明另有安排，本工程之工作期限不包括承辦商提交資料予校方審批所需之處理時間。承辦商須

預留合理時間供圖則、樣板及文件審批，並配合校方回覆安排，不得以審批時間為由單方面延長工

期。  

k. 承辦商須遵守香港所有相關法例、規例及技術守則，包括但不限於《建築物條例》、《電力（線路）

規例》及有關小型工程及消防規定。如工程範圍涉及按法例須向政府部門（例如屋宇署）呈報或申請

的小型工程，承辦商須負責準備及提交有關文件、圖則及完工通知，並將由政府部門發出的有效證明

文件副本交予校方存檔。  

l. 承辦商須為本工程提供不少於 12 個月之保養期（由校方確認完工日期起計），保養內容包括材料及

工藝缺陷之免費維修及更換。 

m. 承辦商須遵守校方的所有安全、保安及管理規定，確保工程期間工人衣著整潔、佩戴識別證，不得在

校內吸煙、飲酒或進行與工程無關之活動。 

 

(5) 預計工程日期︰由  2026 年 7 月 15 日起  至  2026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完工。 

 

(6) 評分準則︰ 

價格 :計劃書評審 = 70:30 

 

(7) 付款安排︰ 

整項工程費用分4期支付，每期支付25%(分別為簽署中標確認回條後、工程展開一個月後及完工日後)，尾期25%

將撥作工程保證金，將於整項工程完工3-6個月後，經雙方確認，未有任何需要跟進事項，方行發放；支付整筆

工程費用後，承辦商亦須繼續履行校方確認完工日期起計12個月之保養期。如有其他建議，請在回覆標書列

明。 

 

(8) 其他條款及保險要求 

a. 工程確認及額外索償 

本工程由學校發出確認信（Letter of Acceptance）確認中標承辦商及工程範圍，並由學校／辦學團體負責按合約條

款支付工程款項。承辦商不得就學校內部之行政安排向學校另行索償任何額外行政費用。 

b. 法例及安全責任 

承辦商須確保所有工程在安全情況下進行，並嚴格遵守香港現行相關法例、規例及技術守則，包括但不限於《建

築物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電力（線路）規例》等，以及教育局及校

方就校園安全所制訂之規定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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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險要求 

承辦商須為本工程購買足夠及有效之保險，包括但不限於： 

• 第三者責任保險； 

• 勞工保險； 

• 工程全險（如適用）。 

保險保障範圍及保額須足以涵蓋本工程所涉及之風險，受保人須至少包括承辦商及學校／辦學團體（五旬節林漢

光中學法團校董會）。承辦商須於開工前提交相關保單副本或保險證明予學校備存，學校如認為保額不足，有權

要求承辦商適當增加保障。 

d. 調整工期及逾期責任 

簽署合約及確立工期後，如須調整工期，須由雙方書面同意。 

如非因天災、學校要求之停工或其他經學校書面同意之原因，承辦商未能於約定工期內完成工程，學校有權： 

• 按每日固定金額（港幣 2,000 元／日）從工程總價中扣減作為逾期賠償；及／或 

• 如逾期達 14 個日曆天或以上，保留權利單方面終止本工程，並向承辦商追討因延誤而令學校或第三者招致

之合理損失及相關法律責任。 

實際扣款金額及機制可由學校按需要修訂並載於投標須知中。 

e. 工程前提交資料 

承辦商須於收到確認信當天起計 14 個日曆天內，向學校提交以下資料供審批及備案： 

i. 相關保險文件（包括第三者責任保險、勞保及工程全險等）副本； 

ii. 工程聯絡人及緊急聯絡資料； 

iii. 詳細工程時間表（包括主要工序、預計噪音工序時段及暫停使用相關場地的安排建議）； 

iv. 主要物料資料及產品目錄； 

v. 主要物料樣板； 

vi. 如需於校內暫存物料或設備，須提交暫存位置及安全措施建議； 

vii. 臨時圍板及保護措施安排； 

viii. 如工程需暫停或限制使用校園場地設施或空間，須預先提出建議及時間表，並取得學校批准。 

 

所有上述資料須獲學校書面審批後，承辦商方可展開相關工序。 

 

(9) 參考圖則︰ 

  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第13及第14頁 

 

(10) 承辦商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6488291與 黎灝顓老師 聯絡。 
 
 
 

公司印鑑  

供應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報價單 /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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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一室 參考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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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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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位僅供參考，承辦商應按學校需要，作適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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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二室 參考圖則 

 

 

 

擺位僅供參考，承辦商應按學校需要，作適切調整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寄 新界沙田愉田苑 
 

 

標書編號：2526-HSC016 

截標日期及時間：2026年05月22日（中午12時正） 

(承投「演藝一室及演藝二室設備及翻新工程」 書面報價／投標書) 

 

 

 
「請將此封面貼在標書信封面上並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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